
收到教育部核准函文後，將教職員資遣事
實表及資遣給與選擇書，並檢附全部任職
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彙送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

金管理委員會審定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作業流程圖 
  

 

符合教師法第 27 條第 1項及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22 條要件 
                 

 
 
 
 

 
 

                       

                                    

                                        

                                           召開教評會審議 

                                      (決議標準依各校教評會規定) 

 

 
     

 
資遣案件報核作業 

將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作業檢覈表、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提案表及相關 

佐證資料函報教育部 

 
 

 

 
 
 
 

教育部核准資遣函文到 3日內，應以學校 
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及副知教育部，並載明 
資遣生效日及救濟方法、期間與受理機關， 

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人 

 
 
 
 

 

 

 

 

 

核准 

未予核准 

符合教師法第 27 條、學校法
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22
條資遣要件 

未通過資遣 

教育部審核 

事實需再查明或
有程序瑕疵 

通過資遣 

教評會未依規定審
議或議決 

儲金管理會審定資遣給與 

結案或其他 
適當處置 

教育部核准依教
師法第 16 條規
定，予以解聘或不
續聘，但其情節以
資遣為宜之函文 

依教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2
款、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
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22
條第 1款辦理之資遣案件，應辦理
輔導遷調作業 

自校教評會作成資遣決議之
日起 10 日內，將資遣案件之
相關表件資料函報教育部，並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決議內容
及提起申訴之方法、期間與受
理單位 

1. 教評會審議時，應依教師法施
行細則第 9條規定，適用或準
用行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見
之相關規定。 

2. 通知陳述意見時，預留合理準
備期間(第 1 次陳述意見以 7
天為原則)，應注意文書之送
達(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
達當事人)。 


